关于选修课学分替换的说明
根据《宁波工程学院2010级本科培养方案的意见》三、课程设置4.选修课
1、全校性选修课：为了实现学校的培养目标，保证人才规格，各学院应根据学科特点开设一定量的具有文、理渗透或工管交叉性的跨学科选修课，供学生选修以补充和拓宽学生的知识面。选修课，可以是公共基础性的，也可以是跨学科性质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经济管理、英语提高课程等。学生毕业时需修到全校性选修课最低学分为8学分，可通过选修学校开设的公共选修课、另外，可用学校认定的特色学分抵换。
2、专业选修课：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各学院应根据学科特点和要求开设一定量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供学生选读；学生应在所选的专业方向内选课，也可选择其它模块的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学生毕业时需修到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专业选修课最低学分，此学分可用学校认定的特色学分抵换。
电信学院10级各专业毕业时需达到的专业选修课最低学分要求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12学分，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13学分，网络工程专业13分，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专业工程类选修课12学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9学分。
。  
学校认定的特色学分抵换请依照宁波工程学院2009年17号文件《关于印发宁波工程学院优秀学生培养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及《宁波工程学院优秀学生特色学分确定表》进行申请，有校选课和专业选修课学分不足需要申请特色学分的且符合条件的学生请在第八学期每年的三月底前递交《宁波工程学院特色学分认定申请单》及证明材料，复印件附在申请表，申请表一式二份。经教务处审核后予以替换学分。
注1. 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需要认定特色学分的，必须递交网上查到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单和录取名单的打印件，含有所有入学考试科目成绩的成绩，每门课程成绩在30分以上才能予以认定。
注2. 被替换学分的第七学期专业选修课课程成绩统一录入为“缺考”，由此产生的对奖学金评定结果的影响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注3. 需要申请的同学先到教务管理系统里查询自己分别已经获得全校性选修课、专业选修课学分各几分，比照最低要求，没有达到的学分用特色学分抵换。
